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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23         证券简称：辰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1 

 

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辰安科技”或“上市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558,5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 

2、本次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2,005,536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86%；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1 年 7 月 7 日（星期三）； 

4、本次解除限售后，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执行。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印发《关于核准北京辰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36 号），核准公司向合肥科大立安安全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原名为合肥科大立安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

立安”）原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 7,001,925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科大立安 100%股

权，该部分新增股份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股份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51,001,925 股。 

根据《关于核准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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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36 号），公

司向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4,089,834 股股份，共募集配套资金

172,999,978.20 元，该部分新增股份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股份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55,091,759 股。 

2019 年 5 月 17 日，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 155,091,759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2019 年 7 月 4 日，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司总

股本变更为 232,637,638 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232,637,638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为 4,796,8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6%；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27,840,82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94%。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上海谌朴守仁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上

海谌朴”）、刘炳海、袁宏永、范维澄、苏国锋、刘申友、张克年、金卫东、朱荣

华、徐伟、许军、黄玉奇、王清安、唐庆龙、朱萍、刘旭、张昆、倪永良、王大

军、张国锋、王芳、莫均、柳振华、任有为、吴世龙、杨孝宾、方斌、常永波、

许志敏、储玉兰、吴国强、蒋维共 32 名股东，其中，法人股东 1 名，自然人股

东 31 名。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在《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作出的承诺如下： 

1、股份锁定及业绩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为参与业绩承诺的股东上海谌朴及刘炳海、袁宏永、

范维澄、苏国锋、刘申友、张克年、金卫东、朱荣华、徐伟、许军、黄玉奇、王

清安、唐庆龙、朱萍、刘旭、张昆、倪永良、王大军、张国锋、王芳、莫均、柳

振华、任有为、吴世龙、杨孝宾、方斌、常永波、许志敏、储玉兰、吴国强、蒋

维承诺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转让，在锁定期内若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所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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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谌朴承诺若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时其对标的股份的持续拥有

权益时间不足 12 个月，则其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转让，在锁定期内若因上市公司分

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所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

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时，上海谌朴对标的股份的持续拥有权益时间已

满 12 个月，因此，其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

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转让。 

在锁定期届满后，业绩承诺方若适用 12 个月的锁定期，其于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并不能立即解除锁定，而应按以下规则分三批解

除锁定： 

第一次解锁：科大立安 2018 年度业绩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且在指定媒体披露后，如果科大立安

2018 年业绩达到业绩承诺方承诺的业绩，业绩承诺方可解锁的股份数量为其自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 10%；如果 2018 年业绩未达

到业绩承诺方承诺的业绩，则业绩承诺方可解锁的股份数量为其自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分别获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 10%扣除其当年根据《业绩补偿协议》

应补偿股份后的余额。本次解锁的时间为锁定期届满之日和科大立安 2018 年度

业绩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之日中的较晚日期。 

第二次解锁：科大立安 2019 年度业绩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且在指定媒体披露后，如果科大立安

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业绩均达到业绩承诺方承诺的业绩，业绩承诺方当期可解

锁的股份数量为其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 10%；如

果 2018 年度或 2019 年度业绩未达到业绩承诺方承诺的业绩，则业绩承诺方可解

锁的股份数量应按如下公式确定：业绩承诺方可解锁的股份数量=业绩承诺方自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 20%－业绩承诺方于 2018 年度

已解锁股份数额－业绩承诺方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应就 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

未达到业绩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解锁的时间为科大立安 2019 年度

业绩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之日。 

第三次解锁：科大立安 2020 年度业绩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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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且在指定媒体披露，且业绩承诺方根据

《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全部补偿义务（如涉及）后，其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仍未解锁的部分可一次性解除锁定。 

业绩承诺方承诺：如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扣减后当期实际可解除锁

定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 0 的，则其当期实际可解除锁定的上市公司股

份数为 0，并且在计算其后续年度可解除锁定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时应扣减前述

小于 0 数值的绝对值。 

2、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全体股东承诺： 

（1）在本次交易之前，本公司/本企业/本人与辰安科技不存在关联交易。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对方袁宏永现任辰安科技副董事长、总裁1，范维澄

现任辰安科技董事，苏国锋现任辰安科技执行总裁2；袁宏永持有辰安科技股东

德兴市辰源世纪科贸有限公司3（以下称“辰源世纪”）21.67%的出资份额，范维

澄持有辰源世纪 4.48%的出资份额，苏国锋持有辰源世纪 3.52%的出资份额，辰

源世纪持有辰安科技 12.30%的股份；袁宏永之配偶李甄荣持有辰安科技 0.53%

的股份，范维澄之配偶肖贤琦持有辰安科技 0.51%的股份，苏国锋之配偶武晓燕

持有辰安科技 0.22%的股份。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及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控制、影

响的企业将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并避免与科大立安、辰安科技发生关联交易；本公

司/本企业/本人不会利用自身作为股东之地位谋求与科大立安、辰安科技在业务

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其他第三方或优先达成交易的权利。 

（3）若存在确有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及本公司

/本企业/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与科大立安、辰安科技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

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和《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履行

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保证参照市场通行的标准以公允价格与科大立安、辰

安科技进行交易；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科大立安、辰安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

                                                             
1
 交易对方袁宏永时任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现任公司董事长。 

2
 交易对方苏国锋时任公司执行总裁，现任公司总裁。 

3德兴市辰源世纪科贸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更名为大余县辰源世纪科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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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利润，不损害科大立安、辰安科技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及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控制的企业严格按相关规定

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遵守批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5）本公司/本企业/本人确认本承诺书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

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6）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科大立安、辰安科技

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上海谌朴、袁宏永、范维澄、苏国锋、刘申友、

张克年、金卫东、朱荣华、徐伟、许军、黄玉奇、王清安、唐庆龙、朱萍、刘旭、

张昆、倪永良、王大军、张国锋、王芳、莫均、柳振华、任有为、吴世龙、杨孝

宾、方斌、常永波、许志敏、储玉兰、吴国强、蒋维承诺： 

（1）本次交易完成前，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及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辰安科技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相同或

相似的业务。 

（2）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作为辰安科技的股东期间，如本公司/本企业/本人

及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

辰安科技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则将在辰安科技提出

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辰安科技进一步提出受

让请求，则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应无条件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辰安科技。 

（3）在作为辰安科技的股东期间，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等关

联方将避免从事任何与辰安科技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等关联方相同或相似且构

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亦不从事任何可能损害辰安科技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等关联方利益的活动。如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及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等关联方遇到辰安科技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等关联方主营业务范围内

的商业机会，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及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等关联

方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予辰安科技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等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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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违反以上承诺，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辰安科技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5）本承诺函在本公司/本企业/本人作为辰安科技股东的期间内持续有效且

不可变更或撤销。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刘炳海承诺： 

（1）本次交易完成前，本人控制有合肥巨澜安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科

大立安同为消防行业的公司，但主要产品、市场、客户等均不存在重合，与科大

立安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2）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作为辰安科技的股东期间，除本人现已控制的合

肥巨澜安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外，如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

事、参与任何可能与辰安科技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生产经营构成实质性竞争的

活动，则将在辰安科技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3）在作为辰安科技的股东期间，除本人现已控制的合肥巨澜安全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以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等关联方将避免从事任何与辰安科技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等关联方相同或相似且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

亦不从事任何可能损害辰安科技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等关联方利益的活动。 

（4）在作为辰安科技的股东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会损害

科大立安及辰安科技的利益。 

（5）如违反以上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

偿由此给辰安科技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6）本承诺函在本人作为辰安科技股东的期间内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

销。 

4、关于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暨公司董事长袁宏永、董事范维澄、高级管理人

员苏国锋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辰安科技利益。 

（2）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不动用辰安科技的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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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董事会或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订的薪酬制度与辰安科技填补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未来如公布辰安科技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将与辰安科技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履行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发现违反上述

承诺的情况。 

2、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与科大立安原全体股东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以及公司与参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上海谌朴、刘

炳海、袁宏永、范维澄、苏国锋、刘申友、张克年、金卫东、朱荣华、徐伟、许

军、黄玉奇、王清安、唐庆龙、朱萍、刘旭、张昆、倪永良、王大军、张国锋、

王芳、莫均、柳振华、任有为、吴世龙、杨孝宾、方斌、常永波、许志敏、储玉

兰、吴国强、蒋维承诺，科大立安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1,500.00万元、2,500.00万元和 3,500.00

万元。 

2019 年 4 月 25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4出具了《关于北京

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会专字[2019]1666 号），经审核，2018 年度，科大立安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 1,500.00 万元，其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868.11 万元，科大立安已完成 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 

2020 年 4 月 22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合肥

科大立安安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容诚专字[2020]100Z0249 号），2019 年度，科大立安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 2,500.00 万元，其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612.25 万元，科大立安已完成 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 

2021 年 3 月 24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合肥

科大立安安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名称已变更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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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诚专字[2021]100Z0060 号），2020 年度，科大立安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 3,500.00 万元，其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769.0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583.46 万

元，科大立安已完成 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 

（三）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亦不存在对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进行违规担

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1 年 7 月 7 日（星期三）。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558,5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本次

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2,005,5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32 名，其中，法人股东 1 名，自然人股

东 31 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股） 
备注 

1  上海谌朴守仁投资管理中心（注 2） 648,748 648,748  

2  袁宏永（注 3） 321,569 321,569 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3  范维澄（注 4） 290,111 290,111 
担任公司董事兼首席

科学家职务 

4  苏国锋（注 5） 192,753 192,753 担任公司总裁职务 

5  刘炳海 444,622 444,622  

6  刘申友 87,616 87,616  

7  金卫东 78,853 78,853  

8  朱荣华 77,451 77,451  

9  徐  伟 76,224 76,224  

10  张克年 61,112 61,112  

11  许  军 52,569 52,569  

12  黄玉奇 35,046 35,046  

13  王清安 26,116 26,116  

14  唐庆龙 21,027 21,027  

15  朱  萍 17,523 17,523  

16  张  昆 14,018 14,018  

17  刘  旭 14,017 14,017  

18  倪永良 13,801 1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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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王大军 9,464 9,464  

20  张国锋 8,762 8,762  

21  王  芳 8,236 8,236  

22  莫  均 7,887 7,887  

23  柳振华 6,833 6,833  

24  吴世龙 6,133 6,133  

25  杨孝宾 6,133 6,133  

26  任有为 6,133 6,133  

27  常永波 5,256 5,256  

28  方  斌 5,256 5,256  

29  许志敏 4,275 4,275  

30  吴国强 3,681 3,681  

31  储玉兰 3,681 3,681  

32  蒋  维 3,681 3,681  

合计 2,558,587 2,558,587  

注 1：业绩承诺方上海谌朴、刘炳海、袁宏永、范维澄、苏国锋、刘申友、张克年、金卫东、朱荣

华、徐伟、许军、黄玉奇、王清安、唐庆龙、朱萍、刘旭、张昆、倪永良、王大军、张国锋、王芳、莫均、

柳振华、任有为、吴世龙、杨孝宾、方斌、常永波、许志敏、储玉兰、吴国强、蒋维已完成 2020 年度业绩

承诺，按照约定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其通过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80%。 

注 2：上海谌朴承诺，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转让，在锁定期内若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所增持的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若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时其对标的股份的持续拥有权益时间不足

12 个月，则其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

形式转让，在锁定期内若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所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股份锁定安排。 

2017 年 8 月，上海谌朴分别与刘炳海、吴龙标等科大立安原股东签署了《股份转让合同》，受让部

分科大立安股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完成标的资产过户，公司向科大立安原股东

发行的新增股份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上市。鉴于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时，上海谌朴对标的股份

的持续拥有权益时间已满 12 个月，因此，其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转让。 

注 3：袁宏永直接持有公司 401,95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其中所持限售股份数量 321,569

股，无限售股份数量 80,390 股。科大立安已完成其 2020 年度业绩承诺，本次袁宏永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为其通过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80%，即 321,569 股。袁宏永作为公司董事长，根

据相关规定，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即 100,489 股，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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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321,569股与其所持无限售股份数量合计 401,959股，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故本次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100,489 股。 

注 4：范维澄直接持有公司 362,63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其中所持限售股份数量 290,111

股，无限售股份数量 72,526 股。科大立安已完成其 2020 年度业绩承诺，本次范维澄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为其通过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80%，即 290,111 股。范维澄作为公司董事兼首席

科学家，根据相关规定，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即 90,659

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290,111 股与其所持无限售股份数量合计 362,637 股，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故本次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90,659 股。 

注 5：苏国锋直接持有公司 240,93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其中所持限售股份数量 192,753

股，无限售股份数量 48,186 股。科大立安已完成其 2020 年度业绩承诺，本次苏国锋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为其通过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全部公司股份的 80%，即 192,753 股。苏国锋作为公司总裁，根据

相关规定，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即 60,234 股，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数量 192,753 股与其所持无限售股份数量合计 240,939 股，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故

本次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60,234 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4,796,818 2.06% -2,558,587 2,238,231 0.96% 

高管锁定股 95,375 0.04% 0 95,375 0.04% 

首发后限售股 4,701,443 2.02% -2,558,587 2,142,856 0.9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7,840,820 97.94% 2,558,587 230,399,407 99.04% 

三、总股本 232,637,638 100%  232,637,638 100% 

注：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辰安科技本次解除

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辰安科技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

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辰安科技对上述信息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辰安科

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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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5 日 


